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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
效应，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我省
中小企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海南经济特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和
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型、小型、微型
企业的划分标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三条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
简称专项资金）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小企业促进法》设立，从海南省产业发展引
导资金中安排，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特
别是小型微型企业融资、结构调整、转变发
展方式、扩大就业，以及改善服务环境等方
面的专项资金。

第四条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当
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
和我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
展政策，遵循公开透明、定向使用、科学管
理、注重效益的原则，确保资金使用规范、
安全和高效。

第五条 专项资金由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财政厅共同管理。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财政厅确定
资金的年度支持方向和支持重点，组织项

目申报，对项目进行审核，确定拟支持的项
目及专项资金安排，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省财政厅负责专项资金的预算管理和
资金拨付，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上报和
下达专项资金使用计划，并对资金的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章 支持内容及方式

第六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

业融资。重点支持中小企业通过担保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取得贷款，鼓励担保机构增
强业务能力，扩大中小企业担保业务，改善
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二）促进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
业结构调整和优化。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提
升“专精特新”发展能力，加强与大企业协
作配套，促进专业化、集聚化发展，稳定和
扩大就业，发展国家重点培育的产业，提升
经营管理水平等。

（三）改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
业服务环境。重点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体系、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小企业创业
基地等建设，以及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等提
升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加强和改善中小
企业创业、创新、质量、管理咨询、信息服
务、人才培养、市场开拓等服务。

第七条 专项资金主要采取贷款贴
息、担保费率补助、购买服务或奖励等方式
进行支持。

贷款贴息。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金
和技术改造等贷款贴息。

担保费率补助。对担保机构为中小企
业提供低费率服务的，按融资担保业务的
一定比例给予担保费率补助。

购买服务。对中小企业服务机构按照
政府制定的服务计划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的
公共服务，以政府购买的方式给予一定比
例补助。

奖励。对支持我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
融机构、担保机构，按业务排名对其管理团
队或业务团队给予一定额度奖励；对成长
性好的中小企业管理团队，按其在行业内
的纳税排名给予一定额度奖励；省政府确
定的其他奖励。

第八条 贷款贴息的额度，按照项目贷
款总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贴息，每个项目贴
息额度一般不超过100万元。具体的贷款
贴息、担保费率补助比例以及对金融机构
和担保机构的奖励额度，依照年度资金申
报通知执行。成长性中小企业奖励，按省
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同一个项目已通过其他渠道
获取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专项资金不再
重复支持。

第三章 资金的申请

第十条 申报专项资金的企业必须同
时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一）在海南省内办理工商注册登记，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三）成立1年以上（含1年），且生产经

营或业务开展情况良好；
（四）近3年没有因财政、税务及其他

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及
相关监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五）申报项目符合专项资金年度支持
重点；

（六）符合海南生态、环保要求；
（七）企业正常发放职工工资，按国家

规定给职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八）诚信经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第十一条 申报专项资金的企业应同

时提供下列材料：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章程

（复印件）；
（二）项目申请说明；
（三）其他需提供的资料。

第四章 资金的申报、审核和审批

第十二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
政厅每年年初按照本办法规定，结合我省国
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以及中
小微型企业发展需求等，联合起草和印发资
金申报通知，明确当年资金的支持重点、支
持方式、具体条件、申报程序等内容。

第十三条 市县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和
同级财政部门在本地范围内公开组织项目
资金的申请工作，对申请企业的资格条件
及相关资料进行初审，并出具书面意见后，
将企业申报资料上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

省财政厅。
第十四条 资金申报材料中涉及税务、

金融等信息的，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同
级税务部门、金融部门对资料进行审核。

第十五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根据需
要组织相关专家，依据本办法第三章的规
定和年度资金申报通知要求，对申请项目
进行评审。

第十六条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评审
确定的项目计划，在媒体上公示。公示期
（不少于7个工作日）满后，经审核未发现
不符合本办法第三章规定的，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会同省财政厅提出项目资金计划报
省政府批准。

第五章 资金拨付

第十七条 根据省政府批准的项目资
金计划，省财政厅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下达项目资金计划。

第十八条 项目资金计划下达后，省财
政厅将资金拨付到企业所在地的市县财政
部门。市县财政部门按照预算管理的有关
规定，在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至项目
单位。

第十九条 市县拨付资金文件抄送省
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第二十条 用款企业要严格按照资金
的性质和使用范围使用资金。

第六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 省财政厅和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对各市县专项资金组织申报、项目评
审、资金使用和管理等工作进行不定期抽查。

第二十二条 获得资金支持的项目企
业，须于每年1月底前向所在地的市县财
政部门和中小企业管理部门报送上年度资
金使用及项目建设情况。

第二十三条 各市县财政部门和中小
企业主管部门按照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的要求，对本地区专项资金使用和项目
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并于每年3月底前
将专项资金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
等报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第二十四条 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
单位不得挤占、截留、挪用、骗取专项资
金。凡违反规定的，视情节轻重由县级以
上财政部门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进行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五条 省财政每年从专项资金
中安排1%-3%且不超过100万元作为资
金管理工作经费，专项用于专项资金项目
的评审、评估、审计、日常管理和监督评价
工作等。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会同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4年1月1日
起施行。省财政厅等部门2009年1月8日
印发的《海南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琼财企〔2009〕26号）同时废止。

财政专项资金公开

项目名称 分配单位 金额

海南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72.60 

海南信联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552.58 

文昌市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4.90 

海南琼中生态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42.60 

三亚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58.00 

海南旺达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16.50 

海口市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665.92 

海南青年创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73.60 

海南盈众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41.00 

海南博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19.50 

海南金欣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187.55 

海南华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245.90 

海口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14.70 

海口海交担保有限公司 43.10 

海南农垦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18.80 

中汇财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8.00 

海南永隆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13.50 

海南合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海南合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海南湘艺实业有限公司 6.0000 

海口达人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3.0000 

海南天煌药业有限公司 10.0000 

海南天煌药业有限公司 10.0000 

海南天瑞药业有限公司 4.5000 

海南江宏贸易有限公司 7.8500 

海南南婷玩具商贸有限公司 6.0000 

海南明旭金属包装有限公司 3.0000 

海南明旭金属包装有限公司 1.8000 

海口富润源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0.7500 

海南锋达彩印有限公司 7.5000 

海南蜂星施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4.5000 

海口恒瑞实业有限公司 7.0000 

海南蜂星施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3.6000 

海南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3.0000 

海南源博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4.5000 

海南金德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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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林园艺有限公司 4.0500 

海南金林园艺有限公司 0.9000 

海口嘉景实业有限公司 8.0000 

海南大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7.0000 

海南科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6.7500 

海南同步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6.0000 

海口鑫水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5.0000 

海南霞润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海南兆蓝投资有限公司 7.5000 

海口鑫水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4.0000 

海南安雅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0000 

海南霞润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海南安雅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0000 

海南宏强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3.2250 

海南恒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6.8750 

海南鼎盛祥实业有限公司 5.2500 

海南呈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6250 

海口高盛源贸易有限公司 5.6250 

海南力唯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8000 

海口明鸿绿化养护有限公司 6.2500 

海南士丰实业有限公司 3.9375 

海南华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9375 

海口明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5.6250 

海南康氏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7.5000 

海南明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1250 

海南恒德电气有限公司 6.7500 

海南海花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3.3000 

海南南方海岸科技有限公司 7.5000 

海南嘉品景观有限公司 6.2500 

海南鼎盛祥实业有限公司 6.0000 

海南盛世宏远建材有限公司 3.0000 

海南海顺鑫基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6.0000 

海口君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0000 

回音必集团海南制药有限公司 7.5000 

海南永基畜牧股份有限公司 7.5000 

海口东岭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海南琴岛药业有限公司 7.5000 

海南天瑞药业有限公司 4.5000 

海南永鸿什玲鸡技术有限公司 7.5000 

海南悦健药业有限公司 9.9000 

海口恒建源实业有限公司 0.7500 

海南中坚电缆有限公司 6.0000 

海口振源商贸有限公司 7.5000 

海南盛世宏远建材有限公司 5.2500 

海口金世华贸易有限公司 1.5000 

海南国盛古典家具有限公司 7.5000 

海南天瑞药业有限公司 3.0000 

海口保税区美缘珠宝有限公司 4.5000 

海南海顺鑫基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6.0000 

海南琴岛药业有限公司 7.5000 

海南礼铭贸易有限公司  7.5000 

海口洽新贸易有限公司 9.0000 

海南丰裕石业有限公司 4.5000 

海南桑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5000 

海南晨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4.5000 

海南振誉药业有限公司 10.0000 

海口金立人商贸有限公司 4.5000 

海南美都贸易有限公司 7.5000 

海南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 9.0000 

海南新冠运输有限公司 3.0000 

海口奥罗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5000 

海南树德贸易有限公司 6.0000 

海南中天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7.5000 

海南裕康药业有限公司 10.0000 

海南中天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9.0000 

海南宜通医药有限公司 6.7500 

海南中玉医药有限公司 7.5000 

海口新世界实业有限公司 6.0000 

海南裕鑫昌药业有限公司 7.5000 

海口欧雅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0000 

海南教卫科技有限公司 4.5000 

回音必集团海南制药有限公司 7.5000 

海南安普安泰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2.2500 

海南永基畜牧股份有限公司 7.5000 

海南蕴芝蓝科技有限公司 8.0000 

海口龙顺贸易有限公司 7.5000 

海南瑞达石业有限公司 9.8000 

海南瑞达石业有限公司 7.5000 

海口益同饼粕贸易有限公司 3.7500 

海口奥升源酒业有限公司 1.2000 

海口盛源丰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2.2500 

海南永杰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7500 

海南森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0000 

海南康馥纳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5000 

海南红树林高尔夫工程有限公司 3.3000 

海南假日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3.4500 

2015年上半年申
报期省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担
保贷款贴息项目

项目名称 分配单位 金额

2015年上半年申
报期省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担
保贷款贴息项目

项目名称 分配单位 金额

海南海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000 

海南海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000 

海口乐友华贸易有限公司 6.0000 

海南晟王建材工程有限公司 1.3500 

海南椰达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0000 

海南仟顺贸易有限公司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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